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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首期境內優先股股息發放的公告

茲提述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4年11月3日的關於建議發行境內
優先股的公告及日期為2015年7月2日的關於完成本公司首期非公開發行境內優先股（「首
期境內優先股」）的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會於2016年5月11日決議，同意本公司於2016年6月27日按照境內優先股的發
行條款向首期境內優先股股東派發現金股息，按照票面股息率5.30%計算，每股優先股派
發現金股息人民幣5.30元（稅前），共計人民幣10.6億元（稅前）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唐雙寧

中國‧北京，2016年5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馬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唐雙寧先生、高雲龍先生、
武劍先生、吳鋼先生、王淑敏女士、吳高連先生、趙威先生及楊吉貴先生；以及獨立非
執行董事為張新澤先生、喬志敏先生、謝榮先生、霍靄玲女士、徐洪才先生及馮侖先
生。


